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捷福装备（武汉）股份有限公司收购资产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

带法律责任。 

 

一、交易概况 

（一）基本情况 

收购方：捷福装备（武汉）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交易对方：赵林飞 

交易标的：武汉捷福鹰汽车装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捷福鹰”）40%股权 

交易事项：公司购买赵林飞持有的捷福鹰 40%的股权 

交易价格：收购价格为人民币 6,000,000.00 元 

 

（二）是否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本次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根据 《非上市公众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即 第二条“公

众公司及其控股或者控制的公司购买、出售资产，达到下列标准之一的，构成重

大资产重组：（一）购买、出售的资产总额占公众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

的合并财务会计报表期末资产总 额的比例达 50%以上；（二）购买、出售的资产

净额占公众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合并财务会计报表期末净资产额的

比例达到 50%以上，且购买、出售的资产总额占公众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

计的合并财务会计报表期末资产总额的比例达到 30%以上。”  

根据北京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2018）京会兴审字第

10000058 号”《审计报告》，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本公司经审计的总资产为

131,394,725.36 元，净资产为 39,189,726.34 元，归属于挂牌公司的净资产为

37,480,684.82 元。公司本次收购捷福鹰公司 40%的股权 ,收购价为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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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00,000.00 元。经测算，本次交易价格占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合并

财务会计报表期末资产总额的比例为 4.57%；占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 

归属于挂牌公司财务会计报表期末净资产额的比例为 16.01%。因此，本次收购

未触及《非上市公众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二条关于重大资产重组标准

的规定，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三）是否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 

（四）审议和表决情况 

公司于 2018 年 11 月 19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了《关于

收购控股子公司武汉捷福汽车装备有限公司股权的议案》，该议案内容详见披露

于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信息披露平台的《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

公告》（公告编号：2018-062）。 

根据《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本次收购资产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五）交易生效需要的其它审批及有关程序 

本次收购无需征得债权人、其他第三方的同意以及政府相关部门的前置审

批，本次交易无需经过政府有关部门批准，本次交易完成后需报当地工商行政管

理部门办理工商变更手续。 

 

二、交易对方的情况 

1、自然人 

姓名：赵林飞 

住所：江苏省江阴市周庄镇周庄村史村 113 号 

三、交易标的情况说明 

（一）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1、交易标的名称：武汉捷福鹰汽车装备有限公司 

2、交易标的类别：股权类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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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交易标的所在地：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 17C1 地块东合中心 E 栋 9 层 2-3 室 

股权类资产特殊披露 

武汉捷福鹰汽车装备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5 年 10 月 20 日，注册资本为 1500

万元人民币，法人代表为李贵生，注册地址为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 17C1 地块东

合中心 E 栋 9 层 2-3 室，经营范围为自动化生产线、机电设备的研发、设计、制

造；机械设备的安装、改造；工位器具、工装夹具、模具、检具的制造和批零兼

营（不含特种设备）；汽车集成技术的开发及技术转让；汽车装配工具、电线电

缆、电子产品、金属材料、钢结构件、汽车零部件、机电一体化产品及配件的批

零兼营；货物或技术进出口（国家禁止或涉及行政审批的货物和技术进出口除

外）。（依法须经审批的项目，经相关部门审批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捷福鹰的股东为法人股东捷福装备（武汉）股份有限公司和自然人赵林飞，

分别持有捷福鹰 60%的股份和 40%的股份。本次收购完成后，捷福装备（武汉）

股份有限公司持有捷福鹰 100%的股权。 

截至 2018 年 10 月 31 日，捷福鹰的资产总额为 4,221 万元，负债总额为 3,459

万元，应收账款总额为 1,483 万元，净资产 762 万元。2018 年 1-10 月，捷福鹰

营业收入 1,521 万元，净利润为-274 万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二）交易标的资产权属情况 

交易标的产权清晰，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不存在抵押、质押及其他任何限

制转让的情况，不涉及诉讼、仲裁事项或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不存在妨碍权

属转移的其他情况。 

 

四、定价情况 

公司本次收购捷福鹰公司的成交价格按股东权益的市场价值为参考依据，

以双方充分协商一致后确定。 

此次股权转让定价充分考虑了捷福鹰对于公司未来产业价值链、公司的产

品结构的多样化、国际化的影响。本次收购将有助于公司销售渠道的扩宽，公

司综合实力以及核心竞争力的增强，以及公司未来品牌影响力和销售业绩的提

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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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交易协议主要内容 

（一）交易协议主要内容 

1、股权转让价格与付款方式 

（1）赵林飞同意将持有的捷福鹰公司 40%的股权以 600 万元（大写：人民

币陆佰万元整）转让给捷福装备（武汉）股份有限公司，捷福装备（武汉）股份

有限公司同意按此价格及金额购买上述股权。 

（2）捷福装备（武汉）股份有限公司同意在本合同订立十五日内一次性办

理变更股权手续，协议签署后十五日内以现金形式向赵林飞支付上述股权转让

款。 

2、协议生效条件和生效时间： 

协议将于 2018 年第七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签署，双方法定代表人或

其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公章签字后生效。 

    3、发生下列情况之一时，可变更或解除合同，但双方必须就此签订书面变

更或解除合同。 

（1）由于不可抗力或由于一方当事人虽无过失但无法防止的外因，致使本

合同无法履行。 

（2）一方当事人丧失实际履约能力。 

（3）由于一方或二方违约，严重影响了守约方的经济利益，使合同履行成

为不必要。 

（4）因情况发生变化，经过双方协商同意变更或解除合同。 

4、争议的解决 

（1）与本合同有效性、履行、违约及解除等有关争议，各方应友好协商解

决。 

（2）如果协商不成，则任何一方均可申请仲裁或向人民法院起诉。 

（二）交易协议的其他情况 

资产自协议签订至资产交付日或过户日所产生收益归股权转让完成后的新

股东捷福装备（武汉）股份有限公司享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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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交易协议的其他情况 

资产自协议签订至资产交付日或过户日所产生收益归股权转让完成后的新

股东捷福装备（武汉）股份有限公司享有。 

 

六、交易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交易完成后需报当地工商局办理变更登记手续 

 

七、其他内容 

本次收购资产是根据公司发展战略需要，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

造成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八、备查文件目录 

（一）《捷福装备（武汉）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 

（二）（2018）京会兴审字第 10000058 号《审计报告》。 

 

 

 

 

捷福装备（武汉）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 年 11 月 20 日  


